项目永久占用草地申请资料清单(需建设单位提供）
1.申请单位法人证明或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申报单位法人资格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有关身份证明材料。
2.草原权属证明材料  被征收、征用或使用草原的使用权证及其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等草原权属证明材料,未发放使用权证和承包经营权证的要提交县级人民政府出具的权属证明。	
3.征占用草原应当征得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的同意；征占用已承包经营草原的，还应当与草原承包经营者达成补偿协议。
 4.环境保护部门关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意见，材料中需包含对项目地草原的影响评价。
   5.自然资源局项目选址意见书，项目立项批复。
6.建设单位会议纪要及影像。
7.如征收、征用和使用草原范围内涉及到自然保护区、重要文化遗产遗迹地、重要生态功能区、水源保护区等区域，还应提交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如无由县政府出具证明即可）。	
8.光盘2分（刻录项目区域坐标图和项目用地数据）

备注：所有复印件均在材料右上角注明“与原件核实无误”并加盖印章(复印件每页都要盖章)，以上材料在上报时需附带电子版及PDF格式文件，PDF按上述六类分开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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